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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组织就如何进行经济监督发表指南 
• 指南就基金组织将如何处理有关汇率的担忧做出澄清 
• 有关程序将改善基金组织执董会的监督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未来如何监督成员国经济政策发表了新的程序，特别澄清该组织

将如何与各国就汇率问题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展开讨论。 
 
新程序是为便于执行去年执行董事会通过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而制定的。该

决定将外部稳定作为基金组织监督的核心，促进提高基金组织运作的针对性并使之更

为坦率，从而加强基金组织对成员国经济政策的监督（见专栏一）。 
 
目前全球经济压力上升，大宗商品价格高昂，世界增长趋缓，全球继续失衡，在这一

时刻，这些新增措施将加强监督的有效性。 
 
迄今为止的进展 
 
基金组织在执行 2007 年决定方面已经取得了良好的进展。尤其是，基金组织代表团与

成员国政府展开的讨论，现在更好地针对了成员国经济政策对本国及伙伴国家的经济

稳定所产生的影响，而这是《基金组织协定》第四条所规定的使命。但是在以往，进

展时常受到评估均衡的技术性困难的阻碍，而且有些汇率讨论中必要的坦率被证明是

一个敏感的问题。  
 
现在，基金组织发表了一篇文章，为帮助克服这些困难提供了进一步指导。这些程序

以及技术方面的澄清，将有助于保证处于相似情况的国家得到相似的对待，并改善成

员国与执董会的对话。基金组织政策制定与检查部主任 Mark Allen 说：“我相信，我

们一致认为汇率是基金组织的核心使命，因此基金组织必须提供良好的分析以及明确

的评估，其最终目标是帮助政策制定者集中思路，鼓励适当的政策反应。”  
 
改善概念性的指导 
 
根据工作人员第一年在不同国家案例中执行这一决定的经验，该文章澄清了几项有关

外部稳定（见图）的概念。  

 

http://0-www-imf-org.library.svsu.edu/external/np/exr/facts/surv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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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就汇率做出确定的结论（比如可能存在的根本性失调）被证明是困难的。

在过去一年中，工作人员和管理层与几个被考虑做出这样结论的成员进行了大量的讨

论。这些讨论是十分有益的，这一方面在于，讨论将注意力集中在汇率水平及制度的

适当性这些以往缺乏如此高度重视的问题，并使得工作人员及当局认真地研究彼此的

观点。  
 
但因为讨论是在执董会以外进行的，基金组织的执行董事及其所代表的成员国还没有

机会聆听有关国家的观点，也没有机会发表他们自己的观点。Allen 表示：“在决定问

题是否已经大到基金组织必须提出正式观点的程度，和说服该成员国采取可能必要的

政策变化时，成员国应该作为一个整体、通过执董会来和有关成员国进行接触。” 
 
更加密集的对话 
 
鉴于这一经验，该文章提出了一套程序，将与成员国展开更为密集的对话正规化。特

别是，基金组织总裁建议，任何时候基金组织产生重大担忧，认为一个国家可能没有

遵守 2007 年决定所规定的四项原则中的一项或多项原则，或对一个国家的汇率可能出

现根本性失调产生担忧，即使这种失调并非因为主动使用汇率政策（比如，当汇率浮

动时），这时都可以利用“临时磋商”作为正常第四条磋商的补充。在启动临时磋商

之前须首先由执董会做出决定。（见专栏二）  
 
本程序有以下几项优势：  
 
 首先，它将保证（通过执董会的参与）也听取国际社会的声音，讨论的性质得到充

分的理解，而且程序能够公平运作。  
 
 其次，它将为成员国提供更加明确的机会来全面地形成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在它

们认为必要时调整政策。  
 
 第三，这将有助于基金组织就具体的调查结果做出最后结论（一个国家的汇率是否

存在根本性失调，或某成员国是否没有遵守四项原则中的一项或多项）  
 
启动临时磋商完全不会预定最终的结论，也不意味着只有（或最好是）通过改变名义

汇率才能够解决对某一汇率的基本担忧。Allen说：“必须以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状况

以及变化中的全球和区域为背景来考虑汇率。失调可能常常是政策前后不一致的信

号，而这种情况最好是在不改变汇率的情况下得到解决。”. 
 
但是，新的指导将有助于基金组织更有效地执行其协助保证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的使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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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2007 年决定 

2007 年决定就双边监督的全部含义形成了一个共同的看法，其目的是保证基金组织与

其成员国展开对话时，更加有针对性，更为坦率，而且整体上更为有效。  

 
该决定提供了一个一致的概念框架，以评估成员国经济政策对于本国经济以及全球货

币体系的稳定的影响。决定也为指导成员国管理货币汇率制定了四项原则。即： 
 
（A）成员国应避免为阻止有效的国际收支调整或取得对其他成员国的不公平竞争优

势而操纵汇率或国际货币体系。 
 
（B）成员国在必要时应干预外汇市场以对付失序状况，例如对付本币汇率破坏性的

短期变动等。 
 
（C）成员国在采取干预政策时应考虑其他成员国的利益，其中应顾及本币被干预的

国家的利益。 
 
（D）成员国应避免采用导致外部不稳定的汇率政策。 
 
该决定还列出了需要基金组织彻底考察以及可能标志着有必要与成员国展开讨论的七

项指标。这些情况包括汇率根本性失调，即基本的经常项目不均衡（这可能起因于汇

率政策，但也可能是由于国内政策不可持续或市场的不完善）。  
 
专栏二：启动磋商 
 
基金组织总裁在对执董会的一项声明中概述了启动临时磋商的步骤： 
 
第一步：在与成员国进行讨论之后，当基金组织总裁有重大担忧，认为某成员国可能

未遵守四项原则中的一项或多项，或认为其汇率可能根本性失调时，总裁向执董会建

议启动临时磋商。 
 
第二步：执董会讨论总裁的建议，并就是否展开临时磋商做出决定。 
 
第三步：如果得到批准，即展开磋商，并以执董会讨论作为结束。一般磋商在大约六

个月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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